
稅
改
的
昨
日

與
明
日

、

今
日



。
稅
改
方
案
與
社
會
公
平

。
勿
將
結
構
性
問
題
誤
認
為
景
氣
問
題

。
最
低
稅
負
制
總
體
檢

。
不
應
再
降
低
稅
率
應
擴
大
稅
基

主
持
人
陳
聽
安

/
中
華
財
政
學
會
理
事
長

報
告
人
黃
耀
輝

/
台
北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財
政
稅
務
系
副
教
授

評
論
人
曾
巨
威

/
政
治
大
學
財
政
學
系
教
授

報
告
人
何
志
欽

/
台
灣
大
學
經
濟
學
系
系
主
任

評
論
人
黃
世
鑫

/
台
北
大
學
財
政
系
教
授



德
國
敏
斯
特
大
學
經
濟
學
博
士

。

現
任
中
華
財

政
學
會
理
事
長
。
曾
任
政
治
大
學
財
政
研
究
所

1所

長
、
政
治
大
學
經
濟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經
濟
系
、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經
濟
系
訪
問

學
者
、
中
興
大
學
法
商
學
院
院
長
、
財
政
部
賦
稅

改
革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行
政
院
財
政
改
革
委
員

會
委
員
。

考
試
院
顧
問
。
專
業
額
域
為
賦
稅

。

代

表
著
作
有

《
從
政
府
財
政
角
度
看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之
規
劃

》
財
稅
研
究
第

1

卷
第

三
期
，
主
\
O山
、

《
衍
生
性
金
融
商
品
課
稅
制
度
初
探
一
以
期
貨
為

例
》
財
稅
研
究
第
凶
。
卷
第
六
期
，
遭
口
。

品蟬圖像



黃
耀
輝

美
國
印
第
安
那
大
學
經
濟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台

北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財
政
稅
務
系
副
教
授
。
曾
任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員
、
經
濟
日
報
專
欄
組
記

者
。
專
業
額
域
為
財
政
、
稅
法
、
地
方
財
政
、
能

源
經
濟
。
代
表
著
作
有
三
舉
兩
得
的
環
境
爾
政

改
革
.• 

改
善
財
政
和
提
升
綠
色
所
得
」
'
農
業
與

經
濟
，
「
外
商
在
中
國
大
陸
直
接
投
資
的
分
佈
和

運
作
」
'
馬
洪

、

體
谷
陸
英
主
蝠
，
「
區
域
合
作

的
理
想
途
徑
及
華
南
經
濟
在
東
亞
的
角
色
」
'
香

港
科
文
出
版
公
司
，
香
港
，

M
O
O
-年
凶
月
。
「
全
民

健
保
對
企
業
雇
用
與
投
資
影
響
之
研
究
」
。



美
國
奧
克
拉
荷
馬
州
立
大
學
經
濟
博
士
。
現
任
政

治
大
學
財
政
學
系
教
授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諮
詢
委
員
、
台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顧
問
、
台
北
市

政
府
市
政
顧
問
、
財
政
部
稅
制
委
員
會
委
員
、
工

商
時
報
主
筆
(
財
政
金
融
)
。
曾
任
台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經
濟
研
究
所
兼
任
研
究
員
、
政
治
大
學
財
政
學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
台
灣
經
濟
學
會
監
事
、
學
備

組
委
員
、
經
建
會
國
家
財
政
專
案
小
組
、
財
政
部

賦
稅
革
新
小
組
委
員
、
上
市
公
司
審
議
委
員
會
委

員
、
非
凡
電
視
公
司
「
財
經
最
前
線
」
、
「
財
經

探
針
」
、
「
中
小
企
業
」
節
目
主
持
人
。

3蟬，



何
志
欽

咽，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經
濟
學
博
士
。
現
任
台
灣
大
學

經
濟
學
系
系
主
任
。
曾
任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財
政
部

國
稅
總
局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
專
業
領
域
為
公
共
經

濟
學
、
應
用
個
體
經
濟
計
量
、
租
稅
理
論
、
建
立

美
國
聯
邦
個
人
所
得
稅
之
遵
從
管
理
模
型
及
稅
收

預
估
系
統
。
代
表
著
作
有

2
ω
g
a
害
怕
會
。
g
m
g


g
z
。
〉
『
叩
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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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國
基
爾
(
只
在
)
大
學
經
濟
暨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財
政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

現
任
台
北
大
學
公
共
事

務
學
院
財
政
學
系
教
授

。

曾
任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專

員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法
商
學
院
財
政
學
系
教
授
、

系
主
任
，
研
究
所
所
長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委
員
、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委
員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有
線
電
視
審
議
委
員
會
委
員
、
考
試
院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監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
財
政
部
賦
稅

改
革
委
員
會
第
一
組
副
主
任
、
行
政
院
財
政
改
革

委
員
會
委
員
。
專
業
領
域
為
財
政
學
、
政
治
經
濟

學
、
公
共
選
擇
、
預
算
理
論
與
制
度
等
。

~咽，



《
報
告
人
》

革
輝
/ 
台

北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財
政
稅
務
系
副

教
授

稅
改
方
案
與
社
會
公
平

從
「
財
政
危
機
」
此

一
事
實
來
看
，
目
前
政
府
的
支
出
面
問
題
比
較
不
大
，
反
而
是
在
收
入
面
，

尤
其
租
稅
患
寡
(
不
夠
)
，
造
成
連
年
赤
字
、
債
務
累
積
，
稅
收
不
但
不
夠
而
且
不
均
(
不
公
平
)

才
是
嚴
重
的
問
題

。

稅
制
不
公
如
租
稅
減
免
，
特
別
集
中
於
資
本
利
得
、
財
產
所
得
，
是
所
得
分
配
這

幾
年
嚴
重
惡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任
內
不
加
稅
」
政
治
承
諾
作
繭
自
縛

過
去
所
提
出
來
的
稅
改
方
案
基
本
上
偏
重
於
平
衡
財
政
，
而
且
時
間
拉
長
到
十
年
，
有
氣
無
力
，

所
以
目
前
所
看
到
的
稅
制
改
革
並
沒
有
具
體
進
展

，

其
中
，
陳
水
扁
「
任
內
不
加
稅
」
的
政
治
承
諾
變

成
作
繭
自
縛
，
是
造
成
稅
制
改
革
最
大
的
障
礙
因
素

。

因
此
，
在
患
寡
又
患
不
均
的
情
況
下
，
稅
制
改

議題 . 
說

改
方
案
與
社
會

公

平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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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的
「
核
心
原
則
」
'
顯
然
要
放
在
「
更
公
平
的
原
則
下
來
加
稅
」
，
也
就
是
要
同
時
解
決
患
寡
又
患

不
均
，
非
對
相
對
富
有
而
稅
負
比
例
偏
低
者
「
加
稅
」
不
可
，
也
就
是
說
要
加
在
現
在
租
稅
負
擔
相
對

偏
低
的
一
群
，
尤
其
是
利
用
政
府
給
予
很
多
租
稅
減
免
的
方
式
，
有
意
無
意
規
避
租
稅
負
擔
的
這
個
部

分
加
以
加
稅
，
才
符
合
社
會
的
公
與
義
。

現
在
從
財
政
危
機
來
看
，
政
府
稅
出
在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
或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
從
民
國
八

二
年
的

最
高
點
三
二
%
已
經
往
下
降
，
到
了
民
國
八
九
年
已
經
降
到

二
二
%
'
這
幾
年
大
概
都
維
持
在

二
-
7

二
四
%
之
間
，
目
前
相
對
穩
定
，
跟
國
際
相
比
可
以
發
現
比
重
不
是
太
高
，
政
府
規
模
嚴
格
來
講
並
不

是
太
大

。

但
是
從
政
府
收
入
來
看
，
其
占
白
口
可
的
比
重
是
逐
年
下
降
的
，
早
期
古

G
U
M
H比
重
曾
經
高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幾
'
可
是
政
府
的
收
入
從
七
九
年
的

二
六
%
之
後
就
開
始
不
斷
地
下
降
，
到
九

三
年
度
時

一
九
﹒
八
%
'

一
九
﹒
八
%
跟

一
三

-I
二
四
%
之
間
的
距
離
，
這
就
使
得
每
年
發
生
赤
字
。
從
民
國
八

七
年
難
得
出
現

一
次
財
政
剩
餘
之
後
，
之
後
平
均
每

一
年
大
概
有
四
、
五
千
億
的
赤
字
，
造
成
財
政
非

常
嚴
重
惡
化

。

因
此
，
赤
字
連
年
發
生
時
便
使
得
債
務
餘
額
逐
年
增
加

。

到
九
十

三
年
度
表
面
上
各
級
政
府
債
務

已
經
超
過
四
兆
元
，
占
口
口
旬
的

三
九
%
'
但
是
這
個
數
字
並
不
是
很
客
觀
的

。

若
按
照
H
E
明
國
際
標
準

的
定
義
，
包
括
短
期
負
債
等
等
皆
算
入
，
很
多
學
者
估
算
過
實
際
債
務
已
經
超
過
一

一
兆
，
占
口
口
可



(
一
O
兆
)
的
比
重
是
超
過

一
O
O
%
'
所
以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可
說
是
債
台
高
築
'
未
來
面
對
利
率
上

升
的
趨
勢
，
政
府
還
本
的
壓
力
又
增
加

，

財
政
其
實
已
經
早
就
出
現
危
機
，
所
以

一
定
要
改
革
。

剛
才
提
過
支
出
面
的
問
題
不
嚴
重
，
因
為
政
府
的
規
模
大
概
很
難
再
降
低
了
，
因
此
問
題
是
收
入

面
，
也
就
是
患
寡

。

財
政
收
入
中
，
特
別
是
稅
收
是
嚴
重
不
足
的

，

稅
收
彈
性
從
民
國
七
九
年
以
來

C
Z
可
成
長
率
都
還
蠻
高
的
，

一
直
到
這
幾
年
才
沒
有
什
麼
成
長

。

但
賦
稅
收
入
按
複
率
的
成
長
率
來
算

的
話
只
有

二
﹒

八
%
'
所
以
稅
收
並
未
跟
隨
經
濟
腳
步
同
步
成
長
，
賦
稅
收
入
占
稅
出
的
比
例
在
八

0
年
代
早
期
大
概
平
均
都
超
過
六

O
%
以
上
，
到
了
八
十
九
年
以
後
，
平
均
值
到
降
到
六
成
以
下
，
九

二
年
度
甚
至
已
經
降
到
五
十
五
%

。

大
家
都
知
道
，
任
何

一
個
進
步
國
家
，
稅
收
都
是
占
收
入
最
大
比

重
，
但
是
我
國
現
在
幾
乎
連

一
半
都
不
到
。

稅
收
占
G
Z
H
M比
重
每
下
愈
況
，
從
過
去
的

二
十

一
%

一
直

下
降
到
現
在
已
經
低
於
十

三
%
'
可
見
稅
收
已
經
無
法
扮
演
支
撐
財
政
穩
定
的

一
個
力
量
。

跟
國
際
相
關
國
家

(加
拿
大
、
德
國
、
日
本
、
英
國
、
美
國
)
做
比
較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這
些
國

家
的
稅
收
比
重
都
蠻
高
的
，
也
都
遠
高
於
台

灣
。
台
灣
的
租
稅
負
擔
率
、
稅
收
比
重
可
是
說
是
非
常

低
。

由
於
台
灣
稅
收
比
重
很
低
，
所
以
債
務
在
累
積
到
如
此
高
時
，
就
出
現
了
財
政
是
否
可
以
永
績
的

問
題
。

-
Z
H
H在
二
O
O
三

年
對
新
興
國
家
提
出
的

警
告
，

對
台
灣
非
常
有
參
考
價
值
。

-
E
M
H分
析
了
二
十
七

耀一﹒
稅
改
方
案

與
社
會

公

平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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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新
興
國
家
，
發
現
其
收
入
比
重
很
低
，
尤
芷
三
大
堆
減
稅
、
一
大
堆
經
濟
不
穩
定
造
成
稅
收
波
動
，

使
得
租
稅
占
白
口
可
比
重
也
只
有

二
十
七
%
'

二
十
七
%
已
被
認
為
很
低
，
台
灣
又
卻
只
有

二
十
七
%
的

一
半
而
已
，
可
見
台
灣
的
情
況
更
是
嚴
重
。
對
於
這
二
七
個
新
興
國
家
，
旦
司
提
出
的
建
議
是

.. 

「
應

該
控
制
稅
式
支
出
」
'
亦
即
不
要
有
太
多
的
租
稅
減
免
，
想
辦
法
擴
大
稅
基
，
而
且
稅
收
改
善
還
必

需
視
經
濟
成
長
而
定
，
若
經
濟
表
現
不
錯
，
稅
收
才
能
夠
真
體
改
善
。
而
這
些
新
興
國
家
的
債
務
比
率

一
旦
超
過
五
O
%
就
積
重
難
返
，
也
就
表
示
未
來
幾
乎
沒
有
財
政
平
衡
的
一
天
。
回
頭
看
看
我
們
的
資

料
，
就
可
以
知
道
台
灣
的
財
政
狀
況
是
非
常
的
嚴
重
，
和
新
興
國
家
相
比
簡
直
就
是
「
等
而
下
之
」

收
入
面
嚴
重
不
足
，
所
以
台
灣
一
定
要
提
高
租
稅
的
比
重
，
老
實
講
非
加
稅
不
可
，
但
問
題
是
該
加
誰

的
稅
?
至
少
不
能
加
在
現
在
租
稅
負
擔
很
沉
重
的
人
身
上

。

高
所
得
者
平
均
稅
率
低
於
低
所
得
者

根
據
賦
稅
統
計
資
料
，
申
報
最
高
所
得
者
主
要
的
收
入
都
是
靠
資
本
所
得
(
超
過
六
成
以
上
)

而
中
低
所
得
者
的
收
入
大
概
八
成
都
是
靠
薪
資
，
所
以
十

三
%
不
到
的
租
稅
負
擔
率
雖
然
很
低
，
但

稅
負
卻
集
中
於
薪
資
所
得
者
，
尤
其
綜
所
稅
七
成
以
上
都
是
由
薪
資
所
得
者
在
負
擔
。
從
九

0
年
綜
所

稅
各
類
所
得
金
額
百
分
比
各
級
距
申
報
統
計
表
(
單
位
:
%

)
可
知
，
按
所
得
級
距
從
最
低
的

0
至
三



十
七
萬
元
級
距
，
再
到
最
高
的

-
0
0
0

萬
元
以
上
級
距
來
看
，
可
以
發
現
，
在
營
利
所
得
的
部
分
低

所
得
者
的
比
例
非
常
低
，
高
所
得
者
將
近

一
O
%
;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的
比
例
則
當
然
是
不
準
的
，
因
為

賣
股
票
、
期
貨
目
前
是
免
稅
所
得
，
故
不
會
出
現
在
財
政
部
資
料
上
，
所
以
可
見
這
個
資
料
嚴
重
地
失

真
，
高
所
得
者
如
果
再
把
股
票
算
進
去
的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就
不
會
是
這
麼
低
的
數
字
了

。

再
看
股
利
所

得
，
高
所
得
者
差
不
多
六

O
%
'

若
把
資
本
利
得
(
或
財
產
所
得
)
併
入
的
話
，
就
會
超
過
八
成

。

因

此
，

一
般
中
低
所
得
者
主
要
還
是
靠
薪
資
所
得

。

所
以
從
所
得
的
分
配
狀
況
來
看
，
台
灣
的
租
稅
負
擔

顯
然
是
不
公
平
的

。

按
照
平
均
、
有
效
稅
率
來
看
(
因
為
很
多
免
稅
所
得
不
必
申
報
)
，
財
政
部
的
資
料
中
看
不
到
未

申
報
的
資
料
，
故
若
按
其
申
報
的
資
料
算
出
，
高
所
得
者
的
平
均
、
有
效
稅
率
(
應
納
稅
額
除
以
所
得

淨
額
)
似
乎
比
低
所
得
者
高
，
同
樣
道
理
，
它
的
有
效
稅
率
好
像
也
比
低
所
得
者
高
很
多
，
但
是
如
果

看
分
母
，
由
於
很
多
資
本
利
得
是
不
用
課
稅
的
，
也
就
不
會
出
現
在
分
母
裡
面
，
當
然
資
料
所
反
映
的

平
均
或
有
效
稅
率
就
是
失
真
的

。

如
果
把
分
母
中
資
本
利
得
免
稅
的
部
分
放
入
，
其
租
稅
負
擔
率
(
有

效
稅
率
)
高
所
得
者
的
平
均
稅
率
顯
然
會
低
於
低
所
得
者

。

因
此
可
看
出
台
灣
的
所
得
稅
制
是
非
常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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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平
。再

看
看
租
稅
改
革
的
昨
日

。

過
去
政
府
重
視
所
得
重
分
配
，
財
政
部
也

一
天
到
晚
說
提
高
直
接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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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
重
，
所
以
早
期
的
各
種
稅
，
連
財
產
稅
都
是
高
度
累
進
的
，
到
了
八

0
年
代
，
雷
根
總
統
帶
頭

進
行
租
稅
改
革
，
特
別
強
調
所
得
稅
的
「
降
低
稅
率
、
擴
大
稅
基
」
'
我
國
後
來
跟
進
，
所
以
所
得

稅
率
從
六
O
%
降
到
四
O
%
'
土
增
稅
稅
率
曾
經
從
一
O
O
%
降
到
六
O
%
'
當
然
後
來
隨
著
獎
投
條

例
、
促
產
條
例
的
實
施
，
所
得
稅
制
後
來
又
實
施
兩
稅
合
一
，
稅
制
其
實
已
經
就
由
早
期
重
視
所
得
重

分
配
的
功
能
轉
向
產
業
政
策
這
個
部
分
。
但
可
以
看
到
，
在
稅
率
調
降
過
程
中
，
台
灣
並
未
像
美
國
一

樣
地
擴
大
稅
基
，
美
國
在
雷
根
降
低
稅
率
時
擴
大
稅
基
，
包
括
很
多
資
本
利
得
都
要
課
稅
，
不
再
給
予

免
稅
，
可
是
台
灣
的
稅
基
並
未
配
套
擴
大
，
直
接
稅
比
重
雖
然
已
經
調
到
六
十
五
%
以
上
，
但
是
有
一

部
分
原
因
是
，
我
們
的
間
接
稅
，
包
括
關
稅
不
斷
地
調
降
，
貨
物
稅
沒
什
麼
成
長
，
營
業
稅
稅
率
又
偏

低
，
所
以
有
的
部
份
是
間
接
稅
本
身
的
限
制
使
得
直
接
稅
比
重
調
高
，
但
是
直
接
稅
的
所
得
重
分
配
功

能
實
際
上
並
未
有
效
地
提
升
。
所
以
雖
然
做
了
很
多
租
稅
改
革
，
但
是
稅
基
擴
大
這
部
分
一
直
不
是
很

成
功
。不

當
減
免
造
成
所
得
分
配
進
一
步
惡
化

男
一
方
面
，
這
幾
年
的
所
得
分
配
非
常
不
平
均
。
一
部
分
原
因
就
是
資
本
利
得
非
常
集
中
，
跟
薪

資
所
得
者
二
塊
的
拉
距
差
得
非
常
大
，
然
而
偏
偏
租
稅
減
免
又
集
中
在
資
本
利
得
，
可
以
隨
便
舉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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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式支ul

個人所得稅
稅收損失

營利事業所得稅
稅收

(信元) 損失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381 促產條例第6條投資抵減 292 

軍教薪資免稅 155 新創立投資事業五年免稅 200 

保費手IJ舉扣除 132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五年免稅 125 

保費不視為薪資 180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停徵 97 

退職金 87 專利發明之權利金減半課稅 63 

證券交易所得停徵 80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設資抵減 51 

合計 915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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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
證
券
、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從
頭
到
尾
都
免
所
得
稅

。

兩
稅
合

一
之
後
，
受
惠
者
為
營
利
、
股
利
所

得
者
;
金
融
業
受
惠
於
營
業
稅
稅
率
調
降

。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條
例
有
些
人
認
為
不
公
平
，
因
為
它
造
成

的
稅
收
損
失
很
大
，
而
且
提
供
的
很
多
減
免
都
是
「
錦
上
添
花
」
'
獎
勵
對
象
為
「
贏
者
圈
」
，
都
是

在
國
際
上
賺
大
錢
的
;
而
即
使
從
外
部
性
的
經
濟
理
論
來
講
也
講
不
過
去
，
因
為
產
業
關
連
是
在
「
市

場
機
制
內
」
相
互
影
響
，
根
本
就
不
是
公
共
經
濟
學
所
講
的
外
部
性

。

事
實
上
，
很
多
的
減
免
都
是
造

成
所
得
分
配
進

一
步
惡
化
的
原
因

。

中
央
政
府
在
今
年
總
預
算
的
總
說
明
中
，
第

一
次
增
加
了
稅
式
支
出
的
估
計
，
目
前
只
針
對
所
得

稅
部
分
。

在
個
人
所
得
稅
方
面
，
儲
蓄
投
資
特
別
扣
除

二
十
七
萬
元
，
對
高
所
得
者
較
有
利
，
尤
其
現

在
利
率
很
低
，
一
年
要
拿
到

二
七
萬
的
利
息
，
存
款
都
是
要
上
千
萬
以
上
，
所
以
稅
收
損
失
有

三
八

一

億
;
軍
教
免
稅
損
失
約

一
五
五
億
;
保
費
被
列
舉
扣
除
造
成
稅
收
損
失

三
三

億
;
保
費
不
視
為
薪
資

的
稅
收
損
失
有
一
八

0
億
;
退
職
金
八
七
億

。

至
於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停
徵
方
面
造
成
的
稅
收
損
失
估
計

為
八
0
億
，
各
位
可
能
覺
得
數
字
偏
低

。

但
是
，
這
裡
的
想
法
是
，
「
如
果
恢
復
課
徵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稅
，
損
失
就
可
以
扣
抵
」
'
所
以
有

一
部
分
散
戶
，
低
所
得
(
股
戶
操
作
不

靈
而
虧
損
的
)
就
可
以
扣

抵
，
因
此
實
際
上
的
稅
收
損
失
可
能
沒
那
麼
多

。

反
過
來
也
可
以
看
出
，
台

灣
現
在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免

稅
，
其
實
對
低
所
得
者
是
不
利
的
，
如
果
取
消
免
稅
，
在
股
市
上
買

賣
股
票
的
散
戶
反
而
可
能
得
到
好



處
。

所
以
個
人
所
得
稅
初
估
大
概
就
有
九

0
0
億
的
稅
收
損
失
。

至
於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方
面
，
大
部
分
都
是
促
產
條
例
第
六
條
的
投
資
抵
滅
，
和
第
八
、
九
條
的

新
創
立
投
資
事
業
五
年
免
稅
、
新
興
重
要
策
略
性
產
業
五
年
免
稅
、
以
及
其
它
的
證
券
及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停
徵
、
專
利
發
明
之
權
利
金
減
半
課
稅

等
等
，
加
總
起
來
有
八
百
多
億

。

兩
種
所
得
稅
的
稅
收
損
失

加
起
來
就
有

一
千
七
百
多
億
，
而
所
得
稅
一
年
也
不
過

三
千
多
億
，
可
見
得
稅
基
侵
蝕
有
多
嚴
重
，
而

稅
收
損
失
大
部
分
又
是
高
所
得
者
受
惠
，
可
見
有
多
麼
不
公
平

。

再
從
高
所
得
者
的
角
度
來
看
，
證
券
暨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不
用
課
稅
，
土
地
增
值
稅
減
半

三
年
已
經

變
成
永
久
性
的
稅
率
調
降
，
最
高
級
距
稅
率
已
經
調
降
到
四

O
%
'

保
費
及
捐
贈
的
扣
除
額
沒
有
限

制
，
保
險
給
付
免
稅
，
投
資
新
興
重
要
策
略
性
產
業
之
股
東
投
資
抵
滅
，
高
科
技
產
業
員
工
分
紅
配
股

按
面
額
課
稅
，
股
利
、
地
租
以
證
券
化
方
式
不
用
課
證
所
稅
，
遺
產
贈
與
稅
若
找
有
辦
法
的
會
計
師
來

做
規
劃
就
課
不
到
稅
，
只
有
像
溫
世
仁
這
種
忙
於
慈
善
事
業
而
暴
斃
的
人
才
會
要
課
到
稅
，
所
以
遺
產

贈
與
稅
已
經
被
稱
為
「
暴
斃
稅
」
'
富
人
透
過
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捐
贈
節
稅
，
這
部
分
已
經
損
失
好
幾

百
億
了
，
綜
所
稅
的
部
分
海
外
所
得
又
不
課
稅

。

由
此
可
見
，
台
灣
真
可
說
是
高
所
得
者
的
天
堂

。

再
加
上
這
幾
年
經
濟
不
景
氣
，
政
府
推
出
的
租
稅
措
施
都
是
圖
利
富
人
較
多
，
從
九

0
年
經
發
會

開
完
後
產
業
代
表
就
提
議
土
增
稅
減
半
，
但
未
列
入
共
識
決
議
;
結
果
經
發
會
結
束
後
，
第
一
個
宣
示

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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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政
策
竟
然
就
是
土
增
稅
減
半
。
三
年
以
後
，
稅
率
又
調
降
，
稅
基
(
公
告
現
值
)
又
沒
擴
大
。

台
灣
早
期
的
經
濟
表
現
就
是
成
長
率
高
、
失
業
率
低
，
所
得
分
配
平
均
，
可
是
八

0
年
代
開
始

惡
化
以
後
，
七
九
年
增
加
為
五
﹒
一
八
倍
。
從
最
早
期
的
四
﹒
一
七
倍
開
始
惡
化
，
但
是
惡
夢
還
沒

結
束
。
到
了
後
面
，
這
幾
年
高
低
所
得
差
距
擴
大
(
分
別
從
五
分
之
一
最
高
及
最
低
所
得
的
家
庭
來

看
)
，
在
經
濟
負
成
長
的
那
一
年
，
低
所
得
者
的
(
稅
後
)
所
得
是
往
下
降
的
，
但
是
高
所
得
者
的

(
稅
後
)
所
得
是
增
加
的
，
所
以
經
濟
不
景
氣
首
當
其
衝
受
害
的
還
是
低
收
入
所
得
者
，
高
所
得
者
還

是
得
到
好
處
，
並
未
受
到
很
大
的
衝
擊
，
以
致
於
二
者
間
的
差
距
一
直
擴
大
。
因
此
就
有
必
要
好
好
地

來
探
討
一
下
稅
制
改
革
的
問
題
。

減
稅
、
方
案
圖
利
富
人

近
來
所
得
分
配
惡
化
的
原
因
當
然
有
一
個
就
是
財
團
化
、
集
中
化
、
大
型
化

.
、
流
行
購
併
、
控
股

集
團
，
贏
者
圈
的
人
數
變
得
愈
少
，
過
去
台
灣
所
引
以
為
傲
的
中
小
型
企
業
的
平
均
財
富
的
功
能
就
喪

失
了
，
社
會
流
動
性
也
降
低
:
產
業
轉
型
為
資
訊
、
技
術
密
集
，
教
育
呈
現
雙
峰
分
配
，
城
鄉
差
距
擴

大
。
所
以
現
在
低
收
入
戶
的
比
重
也
增
加
。
二
代
貧
窮
循
環
的
惡
夢
又
再
次
開
始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嚴

重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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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很稅之m效稅率、、l在均稅率

課稅級距 ﹒
納稅戶 所得淨額 平均稅率(%) : 有效稅率(%) : 
佔全體 佔所得總額 應納稅額 應納稅額萬元
百分比 百分比 除所得淨額 除所得總額

。 28.59 。 。 。
。-37 47.38 27.71 6.00 1.66 

37-99 17.16 52.96 7.90 4.18 

99- 198 5.08 65.03 11 .08 7.21 

198-372 1.39 72.39 15.60 11.29 

372-500 0.20 73.27 20.61 15.10 

500-1000 0.15 70.13 26.00 18.24 

1000以上 0.05 65.57 36.15 23.17 

合計 100 41 .71 11 .2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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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制
不
公
在
所
得
分
配
惡
化
上
不
但
沒
有
幫
上
忙
甚
至
成
為
幫
兇
'
中
低
所
得
者
在
經
濟
受
創
時

首
當
其
衝
'
近
年
的
減
稅
方
案
又
大
多
是
圖
利
富
人
，
租
稅
的
重
分
配
功
能
現
在
已
經
逐
漸
在
喪
失
。

依
主
計
處
資
料
指
出
.. 

課
稅
前
毛
所
得
的
差
距
是
七
﹒
三
二
倍
，
反
而
是
課
稅
後
才
縮
小
到
七
﹒
一
九

倍
，
要
不
是
社
會
福
利
的
一
些
貢
獻
將
之
縮
小
了

一
﹒

一
倍
，
否
則
不
可
能
降
到
六
﹒

O
七
倍
。

換
句

話
說
，
租
稅
對
所
得
分
配
的
貢
獻
就
是
這
麼
一
點
點
而
已
。
另
外
，
從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也
可
以
看
出
，

近
七
百
萬
戶
家
庭
中
，
所
得
最
高
的
五
分
之
一
家
庭
平
均
收
入
達
二
一
五
萬
元
，
平
均
每
戶
所
繳
交
的

租
稅
僅
八
﹒
二
萬
元
，
甚
至
所
繳
的
稅
不
增
反
滅
，
反
而
低
所
得
者
的
租
稅
負
擔
率
，
最
高
所
得
與
最

低
所
得
者
差
了
一
個
百
分
點
而
己
，
所
以
也
可
以
客
觀
地
顯
示
出
，
台
灣
的
稅
制
並
未
在
所
得
重
分
配

中
盡
到
責
任
。

有
就
是
財
政
惡
化
的
問
題
，
包
括
債
台
高
築
，
即
「
租
稅
負
擔
不
斷
地
遞
延
」
'
將
來
後
代
的
稅

負
便
會
不
斷
地
加
重
，
包
括
很
多
社
會
保
險
的
虧
損

。

保
費
在
外
國
來
看
就
是
租
稅
，
所
以
將
來

一
代

的
負
擔
要
增
加
，
給
付
會
減
少
，
所
以
也
是
對
他
們
非
常
不
公
平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稅
制
改
革
真

的
是
仍
需
努
力

。

過
去
五
年
幾
乎
沒
有
做
到
任
何
稅
制
改
革
，
只
有
不
斷
減
稅

。

經
發
會
所
達
成

三
二

二
項
共
識
，
與
財
政
改
革
有
關
的
很
少
，
且
目
標
只
定
位
為
「
五
至
十
年
內
達
到
財
政
平
衡
」
'
實
在

是
有
氣
無
力

。

所
以
後
來
行
政
院
財
政
改
革
委
員
會
於
九
二
年
四
月
完
成
「
財
政
改
革
方
案
」
'
將
之



分
成
短
期
(
二
年
之
內
)
、
中
期
(
二
年
至
六
年
)
及
長
期
(
六
年
以
上
)
推
動
實
施
。
短
期
的
部
分

目
前
大
概
只
有
稅
式
評
估
的
機
制
有
建
立
起
來
，
其
它
皆
無
其
體
進
展
。

海
外
所
得
應
納
入
最
低
稅
負
制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當
初
稅
制
評
估
的
目
標
偏
重
於
如
何
增
加
稅
收
比
重
，
但
並
未
特
別
強
調

稅
制
公
平
面
要
如
何
解
決
，
尤
其
提
到
國
民
租
稅
負
擔
率
每
一
至
二
年
提
高
一
個
百
分
點
之
說
法
，

實
際
上
跟
稅
改
方
案
根
本
無
法
配
套
，
亦
即
租
稅
改
革
之
各
項
推
動
項
目
之
間
的
稅
收
增
減
關
係
不
清

楚

至
於
中
期
改
革
目
標
，
在
銷
售
稅
部
分
，
包
括
參
酌
各
國
加
值
稅
稅
率
，
提
高
營
業
稅
徵
收
率
為

六
%
或
七
%
、
取
消
橡
膠
輪
胎
、
飲
料
品
、
平
板
玻
璃
及
電
器
類
等
之
貨
物
稅

、
刪
除
具
藝
文

、
體
育

性
質
之
娛
樂
稅
課
稅
項
目
、
廢
除
印
花
稅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部
分
又
要
調
降
稅
率
。
在
此
較
特
別
的
部

分
是
包
里
立
法
，
用
調
升
營
業
稅
跟
遺
產
贈
與
稅
的
配
套
是
非
常
不
好
的
，
因
為
提
高
營
業
稅
的
稅
收

增
加
是
大
眾
承
擔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的
調
降
稅
率
是
少
數
人
獲
益
，
亦
即
配
套
的
方
式
是
以
一
邊
的
稅

收
損
失
由
男
一
邊
的
增
加
稅
收
來
彌
補
，
所
以
給
民
眾
的
感
覺
非
常
不
好
。

遺
產
贈
與
稅
確
實
給
民
眾
很
不
好
的
印
象
。
我
的
個
人
看
法
是
:
遺
產
贈
與
稅
的
配
套
應
該
是
把

議題一，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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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所
得
納
入
最
低
稅
負
制
，
在
海
外
所
得
納
入
的
同
時
可
以
把
遺
產
贈
與
稅
的
稅
率
調
降
，
我
覺
得

這
樣
的
配
套
會
比
營
業
稅
調
升
來
配
套
更
合
理
。
營
業
稅
提
高
稅
率
還
有
一
部
分
涉
及
到
社
會
公
平
性

的
問
題
，
比
如
說
增
加
低
所
得
累
退
性
的
問
題
要
如
何
解
決
?
財
政
部
可
能
還
需
要
再
努
力
，
注
意
累

退
性
的
改
善
。

促
產
條
例
應
全
國
檢
討

國
民
租
稅
負
擔
率
的
目
標
為

三
年
內
從

一
三
﹒
六
%
提
升
到

一
五
%
，
中
長
期
目
標
為
一
八
%
之

外
，
如
何
做
得
到
?
其
中
顯
然
大
有
問
題

。

財
政
部
當
時
說
要
在
抓
大
放
小
的
原
則
下
，
可
是
海
外
所

得
還
是
剔
除
了
，
免
稅
額
度
也
定
得
很
高
，
尤
其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過
度
上
綱
，
最
低
稅
負
制
反
而

把
最
大
的
洞
愈
挖
愈
大
，
反
而
開
了
更
大
的
洞
讓
大
魚
溜
掉
了
，
這
部
分
稅
收
的
增
加
也
是
有
限
，
促

進
公
平
的
目
標
更
難
以
實
現

。

在
長
期
方
案
方
面
，
財
政
部
當
初
提
出
資
本
利
得
要
探
討
，
還
有
促
產
條
例
屆
滿
時
要
全
面
檢

討
，
我
們
非
常
支
持

。

但
是
我
認
為
，
期
貨
、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免
稅
是
台
灣
目
前
所
得
稅
制
最
大
的
亂

源
，
造
成
兩
稅
合

一
很
複
雜
，
甚
至
搞
出
了
保
留
盈
餘
要
加
徵

-
O
%
等
問
題
，
要
解
決
亂
源
，
就
是

要
恢
復
對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課
徵
所
得
稅

。

過
去
有
很
多
人
都
提
出
過
很
好
的
想
法
，
認
為
在
經
濟
不
景



氣
很
多
股
民
都
是
虧
損
時
，
恢
復
課
徵
而
且
分
離
課
稅
就
沒
有
人
頭
戶
的
問
題
，
衝
擊
也
不
會
大
，
稅

率
也
可
以
訂
得
很
低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開
始
不

一
定
要
課
到
稅
，
但
是
把
制
度
建
立
起
來
後
，
等

到
股
市
轉
好
，
制
度
已
經
成
形
，
稅
收
也
就
增
加
了

。

換
言
之
，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恢
復
課
徵
所
得
稅
，

其
實
是
可
以
靠
智
慧
去
解
決
的
，
不
必
放
在
長
期
方
案

。

放
在
長
期
方
案
還
要
等
六
年
，
民
眾
實
在
等

不
及
了
。

最
後
，
到
民
國
九
八
年
「
促
產
條
例
」
屆
滿
時
應
全
面
檢
討

。

我
個
人
認
為
財
政
部
、
包
括
行
政

院
，
各
界
都
要
要
求
一
定
讓
它
如
期
畢
業
，
不
要
讓
它
再
「
延
畢
」
'
再
延
畢
下
去
稅
制
根
本
不
可
能

改
革

。
一
旦
這
些
產
業
別
的
租
稅
減
免
取
消
，
國
庫
收
入
就
會
增
加
，
再
透
過
預
算
的
支
出
編
列
、
撥

用
程
序
，
交
給
專
業
的
政
府
機
關
去
運
用

。

因
此
，
未
來
的
替
代
辦
法
，
就
是
產
業
政
策
一
定
要
改
由

支
出
面
來
補
足
，
包
括
產
業
研
發
、
人
才
培
訓
等
等
，
如
果
有
外
部
功
能
、
外
部
性
的
投
資
，
才
給
他

「
補
貼
」
獎
勵
，
並
且
由
經
濟
部
來
做
，
因
為
經
濟
部
最
懂
產
業
，
在
評
估
效
益
審
核
資
格
條
件
上
，

都
比
較
有
「
成
本
」
概
念
，
就
不
會
發
生
靠
租
稅
減
免
，
進
而
造
成
浮
濫
、
浪
費
或
沒
有
效
率
，
甚
至

不
公
平
的
問
題
。
總
之
，
將
來
促
產
條
例
的
產
業
別
租
稅
減
免
，
一
定
要
如
期
讓
它
畢
業
，
希
望
社
會

一
起
支
持
這
樣
的
呼
籲

。

﹒
稅
改
方
案
與
社

會
公
平

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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